
計畫編號：97-5創意領導活力發展計畫
	一、計畫名稱
	創意領導活力發展計畫

	二、計畫目標
	1. 舉辦領導幹部創意領導研習營，以加強學生幹部之人際溝通、組織領導、服務奉獻及發明創新能力，健全學生組織發展。

2. 輔導學生社團承辦校內外活動，以具體目標引導領導實務學習。
3. 推動學生社團公共服務，體認對社區、社會及國家的關懷與責任。
4. 擴大藝術類社團規模，鼓勵學生參與培訓，配合校內外活動進行公開展演及觀摩。

5. 增加學生對生命多元的認識，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三、工作內涵
	工作項目
	辦理處室
	實施對象
	辦理時程

	
	1. 推展領袖人才培訓活動
	學務處
	班聯會、社長、班長等領導幹部
	97年~99年

	
	2. 輔導承辦校內外活動
	學務處
	班聯會及各社團
	97年~99年

	
	3. 推動社團公共服務
	學務處
	全校
	97年~99年

	
	4. 推展各藝術類類社團研習及培訓活動
	學務處
	管樂、熱音…社團
	97年~99年

	
	5. 推展社團公開展演活動
	學務處
	管樂、熱音…社團
	97年~99年

	
	6. 生命教育活動
	輔導室
	全校
	97年~99年

	四、經費需求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97學年度
	200
	315
	515

	
	98學年度
	0
	687
	687

	
	99學年度
	0
	376
	376

	
	總    計
	200
	1378
	1578

	五、預期效益
	1. 培養休閒生活樂趣，發展潛在才能，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

2. 養成負責任、守紀律、關懷照顧弱勢的服務熱誠及相關知能；體會健康的重要與生命的可貴。

3. 經由領袖人才培訓，加強領導幹部領導才能與創意，以民主程序及法治精神，推動社團活動。

4. 學生參與藝術類社團培訓，並配合校際活動進行學生的音樂演示及觀摩。

	
	指標項目
	97學年度
	98學年度
	99學年度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部定指標
	
	
	
	
	
	
	

	
	
	
	
	
	
	
	
	

	
	
	
	
	
	
	
	
	

	
	校訂指標
	辦理領袖人才培訓研習營次數
	2
	2
	2
	
	2
	

	
	
	辦理藝術類社團校內公演場次
	2
	2
	2
	
	2
	

	
	
	辦理藝術類社團校外公演場次
	0
	0
	2
	
	2
	

	
	
	辦理生命教育

活動
	1
	1
	1
	
	1
	

	註：本計畫大綱得視計畫內容需要增列項目。


（97-5創意領導活力發展計畫）98會計年度概算表(98年8月至12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16
	1.6
	25.6
	98學年度(上)外聘講師鐘點費

	
	鐘點費
	小時
	170
	0.4
	68
	98學年度(上)研習營助教鐘點費

	
	差旅費
	人
	12
	5
	60
	98學年度(上)縣外-講師差旅費

	
	教育影片
	片
	1
	3.5
	3.5
	98學年度(上)生活教育活動影片欣賞

	
	保險費
	人
	510
	0.04
	20.4
	98學年度(上)辦理-學生保險 

	
	租車費
	台
	4
	3
	12
	98學年度(上)藝術或康樂性社團參加比賽租車費

	
	印刷費
	次
	1
	8
	8
	98學年度(上)體驗活動材料

	
	樂器耗材費
	式
	1
	65
	65
	98學年度(上)樂器耗材費

	
	小計
	262.5
	

	雜
支
	誤餐費
	個
	350
	0.07
	24.5
	98學年度(上)研習營等活動便當費

	
	
	
	
	
	
	

	
	小計
	24.5
	

	獎
補
助
費
	學生獎勵金
	人
	120
	0.2
	24
	98學年度(上)藝術或康樂性社團參加校外比賽之學生獎勵金

	
	小計
	24
	

	經常門小計
	311
	

	資本門小計
	0
	

	98會計年度總計
	311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97-5創意領導活力發展計畫）                99會計年度概算表(99年1月至7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34
	1.6
	54.4
	98學年度(下) 外聘講師鐘點費.0

	
	鐘點費
	小時
	220
	0.4
	88
	98學年度(下)助教鐘點費

	
	差旅費
	人
	12
	5
	60
	98學年度(下)縣外-講師差旅費

	
	教育影片
	片
	1
	3.5
	3.5
	98學年度(下)生活教育活動影片欣賞

	
	保險費
	人
	510
	0.04
	20.4
	98學年度(下)辦理學生保險 

	
	租車費
	台
	4
	3
	12
	98學年度(下)藝術或康樂性社團參加比賽租車費

	
	印刷費
	次
	1
	8
	8
	98學年度(下)體驗活動材料

	
	樂器耗材費
	式
	1
	81.2
	81.2
	98學年度(上)樂器耗材費

	
	小計
	327.5
	

	雜
支
	誤餐費
	個
	350
	0.07
	24.5
	98學年度(下)研習營等活動便當費

	
	
	
	
	
	
	

	
	小計
	24.5
	

	獎
補
助
費
	學生獎勵金
	人
	120
	0.2
	24
	98學年度(下)藝術或康樂性社團參加校外比賽之學生獎勵金

	
	小計
	24
	

	經常門小計
	376
	

	資本門小計
	0
	

	99會計年度總計
	376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97-5「創意領導活力發展計畫」實施計畫
1、 緣起

為使學生能充分活動身心，發展潛在才能，讓學生在分享、互助、利他的觀念中，參與社團活動，在多元的學習環境中充分發展，以培育具備宏觀願景、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與終身學習習慣之新世紀青年。
2、 目標

(1) 舉辦領導幹部創意領導研習營，以加強學生幹部領導、服務及創新能力，以健全學生組織發展。

(2) 推動學生社團公共服務，體認對社區、社會及國家的關懷與責任。
(3) 輔導學生承辦校內外活動，以具體目標引導領導實務學習。

(4) 以具體社團公開展演計畫，引導學習及深化學習。

(5) 加強與校外社團交流聯誼，以開拓視野，提高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興趣，並增長藝能與見識。

3、 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4、 實施時間：

(1) 領袖人才培訓於每學期初辦理，並依照行事曆輔導結訓學員承辦校內外活動。

(2) 配合母親節、教師節、校慶…等，辦理校內外公演。

(3) 依照各社團訂定之行事曆辦理公共服務。

5、 實施內容
(1) 推展領袖人才培訓活動
(2) 輔導承辦校內外活動及公共服務

(3) 推展各藝術類類社團研習及培訓活動
(4) 加強社團與外校之聯誼與合作
(5) 推展社團公開展演活動

6、 經費概算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97學年度
	200
	315
	515

	98學年度
	0
	687
	687

	99學年度
	0
	895.2
	895.2

	總    計
	200
	1897.2
	2097.2


7、 預期效益

(1) 每學期培訓學生領袖人才70名，以民主、法治、創意推動社團活動。 
(2) 養成休閒生活樂趣，發展潛在才能，養成負責任、守紀律、關懷弱勢的人生態度。

(3) 學生由公共服務中，體認對社區、社會及國家的關懷與責任。
(4) 推展各類社團研習，激發社團幹部或社員之士氣、服務熱誠及相關知能。

(5) 透過與校外學生社團之交流暨聯誼活動，增進學生社團的多元化與積極性，並定期舉行社團評鑑，考核各學生社團之活動績效。

(6) 舉行藝術類社團公演及觀摩。

八、本計畫經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
1

